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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
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hina Risun Group Limited
中國旭陽集團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907）

有關收購濱海能源股份之關連交易
及

戰略性進入新能源電池材料產業

本次交易

董事會謹此宣佈，於2026年4月29日，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旭陽集團（作為買
方）與旭陽控股（作為賣方）簽訂股份轉讓協議，據此，旭陽集團同意收購及旭
陽控股同意出售目標公司33,600,000股出售股份，佔目標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約
14.50%，總代價為人民幣571,200,000元。於收購事項完成後，旭陽控股仍持有
目標公司21,601,978股股份，佔目標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約9.32%。

董事會進一步宣佈，於2026年4月29日，旭陽集團與旭陽控股簽訂一致行動人
協議，據此，旭陽控股同意，於收購事項完成後，在行使其所持目標公司股份
對應的股東表決權、提名權、提案權等非財產性權利時，與旭陽集團所採取的
行動保持一致，並按旭陽集團作出的決定行使其權利。

於收購事項完成後，並基於一致行動安排，旭陽集團將成為目標公司的單一
最大股東，持有目標公司33,600,000股股份，佔目標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約
14.50%，並合計控制行使目標公司已發行股份約23.82%的表決權。此外，根據
股份轉讓協議，旭陽集團將有權向目標公司提名大多數董事人選。因此，於收
購事項完成後，目標公司將成為本公司的附屬公司，且其財務報表將併入本集
團的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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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涵義

旭陽控股由本公司控股股東、執行董事、行政總裁兼董事會主席楊雪崗先生及
其配偶路小梅女士（亦為執行董事）全資擁有，為楊雪崗先生及路小梅女士的聯
繫人，因而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本次交易（包
括收購事項及一致行動安排）構成本公司的關連交易。

鑒於本次交易適用的最高百分比率超過0.1%但低於5%，根據上市規則第14A
章，本次交易須遵守申報和公告的規定，但獲豁免遵守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緒言

董事會謹此宣佈，於2026年4月29日，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旭陽集團（作為買
方）與旭陽控股（作為賣方）簽訂股份轉讓協議，據此，旭陽集團同意收購及旭
陽控股同意出售目標公司33,600,000股出售股份，佔目標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約
14.50%，總代價為人民幣571,200,000元。於同日，旭陽集團與旭陽控股簽訂一致
行動人協議，據此，旭陽控股同意，於收購事項完成後，在行使其所持目標公司
股份對應的股東表決權、提名權、提案權等非財產性權利時，與旭陽集團所採取
的行動保持一致，並按旭陽集團作出的決定行使其權利。

於收購事項完成後，目標公司將成為本公司的附屬公司，且其財務報表將併入本
集團的財務報表。

股份轉讓協議

股份轉讓協議的主要條款載列如下：

日期

2026年4月29日

訂約方

買方：旭陽集團

賣方：旭陽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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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股份

於本公告之日，旭陽控股持有目標公司55,201,978股股份，佔目標公司已發行股
份總數約23.82%。根據股份轉讓協議，旭陽集團同意收購及旭陽控股同意出售目
標公司33,600,000股出售股份，佔目標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約14.50%。出售股份
為目標公司於深交所上市的A股股份。

代價

出售股份的每股轉讓價格為人民幣 1 7 . 0 0元，收購事項的總代價為人民幣
571,200,000元。出售股份的每股轉讓價格乃由雙方經公平磋商按正常商業條款釐
定，並參考(i)估值師所評估的截至估值基準日（即2026年4月22日）出售股份的市
場價值人民幣578,256,000元（有關估值的進一步詳情，請參見本公告中標題為「出
售股份的估值」的部分）；(ii)目標公司股份於深交所的現行及過往成交價；及(iii)
適用中國法規對協議轉讓股份的價格限制，即出售股份的轉讓價格不得低於股份
轉讓協議簽訂日前最後一個交易日目標公司股份於深交所收市價的90%。作為參
考，於股份轉讓協議簽訂日前最後一個交易日，目標公司股份於深交所的收市價
為每股人民幣15.06元；於估值基準日，目標公司股份於深交所的收市價為每股人
民幣14.82元。

考慮到估值師對出售股份的估值，以及旭陽集團將通過本次交易成為目標公司的
單一最大股東並獲得其控制權，董事會（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出售股份的每
股轉讓價格是公平合理的。

自股份轉讓協議簽訂日至出售股份完成過戶日期間，(i)如目標公司發生送股、資
本公積金轉增股本、配股等除權事項，則出售股份的數量和每股轉讓價格應相應
調整，但轉讓比例及收購事項的總代價不變；及(ii)如目標公司發生除息事項，則
出售股份的每股轉讓價格將扣除股息金額，收購事項的總代價應相應調整。

收購事項的代價將由本集團以內部資源撥付。

支付

收購事項的代價應按照以下方式分期支付：

(i) 於股份轉讓協議簽訂之日起十個交易日內，旭陽集團應向旭陽控股支付收購
事項的代價的40%，即人民幣228,480,000元；及

(ii) 於出售股份過戶至旭陽集團名下後十個交易日內，旭陽集團應向旭陽控股支
付收購事項的剩餘代價，即人民幣342,72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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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決條件

收購事項以下列先決條件全部得到滿足（或由旭陽集團書面豁免）為實施前提：

(i) 旭陽控股在股份轉讓協議中所作的陳述和保證均合法、真實、有效且不存在
誤導性；

(ii) 不存在禁止旭陽控股履行股份轉讓協議等相關交易協議的相關法律、行政法
規、部門規章和規範性文件、生效法院判決、裁定等；

(iii) 旭陽控股持有的出售股份權屬合法、清晰、完整、穩定，出售股份不存在質
押、查封、凍結以及其他權利受限制的情況，不存在信託、委託持股或者類
似安排，不存在禁止或限制轉讓的承諾或安排；

(iv) 目標公司未發生對其資產、業務、財務狀況或經營構成重大不利影響的變
化，且不存在導致股份轉讓協議無效或無法履行的其他法定情形。

完成

旭陽集團及旭陽控股應於獲得深交所的合規確認函後五個交易日內向中國證券登
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申請辦理出售股份的過戶登記。收購事項於出售股份完成過
戶之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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鎖定期

根據中國相關監管規定，於收購事項完成之日起12個月內，旭陽集團不得轉讓出
售股份。

其他

於收購事項完成後，旭陽集團有權向目標公司提名大多數董事人選。旭陽控股應
支持旭陽集團提名的候選人並協助促使該等人員當選。

一致行動人協議

於2026年4月29日，旭陽集團與旭陽控股簽訂一致行動人協議，據此，旭陽控股
同意，於收購事項完成後，在行使其所持目標公司股份對應的股東表決權、提名
權、提案權等非財產性權利時，與旭陽集團所採取的行動保持一致，並按旭陽集
團作出的決定行使其權利。

一致行動人協議自收購事項完成之日起生效，並將於旭陽集團或旭陽控股不再持
有目標公司任何股份之日終止。

出售股份的估值

根據估值師採用市場法編製的估值報告，於估值基準日，出售股份的市場價值為
人民幣578,256,000元。

估值方法

在選擇合適的估值方法時，估值師就成本法、收益法及市場法的適用性進行了評
估，並基於以下原因在本次估值中採用了市場法：

• 成本法是根據當前市場上類似資產的價格，測算在新狀態下重置或替換被評
估資產的成本，並對因物理性、功能性或經濟性等原因形成的累計折舊或陳
舊過時進行調整。由於成本法未能直接反映標的業務所貢獻的經濟利益，因
此本次估值未採用成本法。

• 收益法是將預期可獲得的定期所有權收益折算為價值的一種方法。該方法基
於以下原則：理性買方為取得該項目的所有權所支付的價款，不會超過從該
項目本身或具有類似風險特徵的相近項目中可獲得之預期未來收益（收入）的
現值。由於採用收益法需要取得用於估值的詳細運營信息和長期財務預測，
而截至估值基準日相關資料並無法充分取得或缺乏充分佐證文件，故本次估
值未採用收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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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場法是參考近期相似資產的成交價格，並根據被評估資產與可比市場資產
在狀況和效用上的差異進行調整，可適用於對具有成熟二級市場的資產的評
估。本次估值採用市場法。市場法通常可通過三種常用方法實施，即歷史交
易法、可比上市公司法及可比交易法。歷史交易法通常參考標的資產近期的
交易價格；可比上市公司法需要甄選合適的可比上市公司，並選取適當的交
易倍數；可比交易法則參考不相關第三方之間近期發生的可比非上市公司股
權交易，以及相關交易價格相對於財務指標的倍數。在本次估值中，出售股
份的市場價值採用歷史交易法確定，主要原因是目標公司為上市公司，其公
開可得的市場股價較可比上市公司交易倍數或可比非上市公司交易倍數而
言，能提供更直接的價格參考。

估值結果

截至估值基準日，出售股份的市場價值計算如下：

參數 輸入數值
出售股份數目 33,600,000
估值基準日收市價 人民幣14.82元
缺乏流動性折扣(1) 13.14%
控制權溢價(2) 33.7%
調整後每股價格 人民幣17.21元
出售股份的市場價值 人民幣578,256,000元

附註：

(1) 缺乏流動性折扣：由於出售股份受為期12個月的禁售期限制，需對其股價應用缺乏流通性
折扣。估值師採用常用的理論模型——買權定價法來確定缺乏流動性折扣，並基於一年
期到期時間及從Bloomberg L.P. 獲取的目標公司59.02%的歷史股價波動率，按照Finnerty
模型計算買權價值，從而得出13.14%的隱含缺乏流動性折扣。

(2) 控制權溢價：控制權溢價是指相較於非控股權益而言，由於能夠對公司戰略、董事會構
成及股東回報等關鍵事項施加影響，投資者為取得公司控制性權益而願意支付的額外價
值。由於出售股份賦予持有人對目標公司的控制權，而市場價格則反映的是非控股股份的
交易價格，故在計算出售股份的市場價值時應當考慮控制權溢價。估值師參考了FactSet 
Mergerstat於2025年第四季度發佈的針對電氣及電子設備行業公司控制性權益收購交易的
研究資料。根據該報告，觀察所得控制權溢價的中位數為33.7%，並已在本次估值中予以
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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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假設

本次估值所採用的主要假設包括：

• 估值師假設現行政治、法律、技術、財政及經濟狀況不會發生對目標公司業
務產生不利影響的重大變化；

• 估值師假設相關合同及協議中約定的運營及合同條款將得到遵守；

• 估值師已獲提供營業執照及公司登記文件的複印件，並假設該等資料真實、
可靠及合法，並在形成其價值意見時在相當程度上依賴該等資料；

• 估值師假設目標公司提供的財務及運營信息準確無誤，並在形成其價值意見
時在相當程度上依賴該等信息；

• 估值師假設目標公司的資本結構不會發生變化；及

• 估值師假設被評估資產不存在可能對其申報價值產生不利影響的潛在或意外
情況。

目標公司的資料

目標公司為一家於深交所上市的公司（股票代碼：000695）。於2022年1月，旭陽
控股以協議轉讓方式收購目標公司44,429,508股股份（佔目標公司當時已發行股份
總數約20%），總代價為人民幣600,000,000元，折合每股價格為人民幣13.50元。
自此，目標公司成為旭陽控股的附屬公司。於本公告之日，除旭陽控股持有目標
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約23.82%以外，並無其他股東持有目標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10%或以上。目標公司的實際控制人為楊雪崗先生。

目標公司圍繞鋰電池負極材料業務，開展人造石墨負極材料的研發、生產與銷
售，同時發展包括多孔碳、矽碳負極在內的一系列新型鋰電池材料產業，致力於
成為鋰電產業鏈卓越的服務提供商與材料生產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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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收購事項完成後，並基於一致行動安排，旭陽集團將成為目標公司的單一最大
股東，持有目標公司33,600,000股股份，佔目標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約14.50%，
並合計控制行使目標公司已發行股份約23.82%的表決權。此外，根據股份轉讓
協議，旭陽集團將有權向目標公司提名大多數董事人選。因此，於收購事項完成
後，目標公司將成為本公司的附屬公司，且其財務報表將併入本集團的財務報表。

根據目標公司按照中國企業會計準則編製的財務報表，目標公司於2025年12月31
日的經審核資產淨值約為人民幣164,800.64千元，而目標公司截至2024年及2025
年12月31日止兩個年度的經審核虧損如下：

截至2024年
12月31日止年度

截至2025年
12月31日止年度

（約人民幣千元） （約人民幣千元）

除稅前虧損 39,951.95 110,275.21
除稅後虧損 39,257.29 106,825.45

訂立本次交易的理由及裨益

經考慮以下因素後，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本次交易有助於本集團優
化產業佈局和資產結構，把握新能源、新材料等新興行業的戰略機遇，提升本集
團整體競爭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

1、打造第三支柱產業

本集團秉承「多方式增長、多產業發展、多區域佈局」的總策略，重點向新能源、
新材料產業戰略佈局，致力於打造焦炭、化工以外第三支柱產業。通過本次交
易，本集團將快速進入新能源、新材料產業，增強本集團應對行業波動和穿越週
期的能力，保障本集團穩健、持續發展，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長遠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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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公司立足「世界領先的新能源公司——創新引領未來」的願景，配套源網荷儲
綠電深耕鋰電池材料領域，致力於打造成為鋰電產業鏈卓越的服務提供商與材料
生產商。已經形成10萬噸一體化人造石墨負極材料的研發、生產與銷售能力，正
在全面建設20萬噸一體化負極材料項目，預計2026年12月全面投產，預計2026年
出貨13萬噸；58萬千瓦源網荷儲項目預計2026年5月底陸續投產，11月份全面投
產；同時著眼於行業未來趨勢，發展新型鋰電池材料，正在邢台園區建設自研的
多孔碳項目和包頭園區建設自研的矽碳材料項目。

2、抓住行業機遇，拓展增量市場

受益於全球新能源電動汽車滲透率的不斷提升，以及電化學儲能在能源清潔、安
全、穩定等方面所發揮的不可替代作用，新能源鋰電行業正處於蓬勃發展的高速
增長階段。預計2026年全球負極材料產量將達380萬噸，比2025年增長18%；預
計2030年全球負極材料產量將達700萬噸，比2026年增長125%。通過本次交易，
本集團將快速進入新能源賽道，拓展增量市場，憑藉卓有遠見的中長期規劃和綠
電資源稟賦，未來有望發展成為負極材料行業龍頭。

3、管理賦能與產業協同

本集團擁有31年的焦化和化工運營管理經驗，基於縱向一體化的產業發展模式及
垂直一體化的管理模式，在「銷－運－產－供－研」等方面已形成核心能力和優
勢。本集團相信此能力和優勢在新能源行業也能起到顯著作用，可將先進的管理
經驗及領先的管理水平導入目標公司，進一步增強目標公司的核心競爭力，為其
業務的升級和長久健康發展賦能。兩家上市公司產業既相互獨立，又相互協同、
相互關聯、相互補短、相互支持、相互促進、共同成長，一定能加快成為世界領
先的能源化工公司，早日實現本公司願景目標。

4、區位資源優勢和競爭優勢

內蒙古區域新能源生態集中、繁榮，資源稟賦豐富，區位優勢明顯，目標公司負
極材料生產基地所在地烏蘭察布市正大力發展鋰電池負極材料產業，是全國最大
的鋰電池負極材料生產地級市。目標公司在內蒙古的負極材料等項目配有源網
荷儲綠電指標，綠電覆蓋比例超過50%，在行業內是唯一一家配備源網荷儲的項
目，成本優勢極具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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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國內與國際資本聯動，提升港股與A股價值

本集團作為香港主板上市公司，面向全球投資者，可以快速將本集團新戰略、新
產業、新佈局展現給國際資本；目標公司作為A股主板上市公司，能夠高效觸達
國內資本，加強內地各類機構和投資者與集團的互動交流。通過本次交易，可以
實現國內和香港兩地資本市場和上市平台的有效聯動，促進本公司和目標公司兩
家上市公司高質量發展和創造更大價值。

基於此，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本次交易雖非在本集團的日常業務中
訂立，但其乃按正常商務條款或更佳條款進行，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其股
東的整體利益。

楊雪崗先生、路小梅女士及楊路先生（為楊雪崗先生及路小梅女士之子）已根據本
公司組織章程細則的規定就考慮及批准本次交易的董事會決議案放棄表決權。

上市規則涵義

旭陽控股由本公司控股股東、執行董事、行政總裁兼董事會主席楊雪崗先生及其
配偶路小梅女士（亦為執行董事）全資擁有，為楊雪崗先生及路小梅女士的聯繫
人，因而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本次交易（包括收
購事項及一致行動安排）構成本公司的關連交易。

鑒於本次交易適用的最高百分比率超過0.1%但低於5%，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
本次交易須遵守申報和公告的規定，但獲豁免遵守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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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資料

本公司為中國領先的焦炭、焦化產品和精細化工產品（包括氫能產品）綜合生產商
及供應商及相關運營管理服務供應商，客戶位於中國及海外。本集團原先於中國
河北省運營四個生產園區，其後擴展運營至中國其他不同省份，包括內蒙古自治
區、山東省等，並逐步拓展海外業務至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的蘇拉威西省。

旭陽集團為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主要從事投資控股。

旭陽控股由本公司控股股東、執行董事、行政總裁兼董事會主席楊雪崗先生及其
配偶路小梅女士（亦為執行董事）全資擁有。其主要從事房地產開發、銷售及投
資、投資控股、提供項目設計、施工管理及總承包服務以及研發及製造污水處理
用淨水化學品以及信息技術等。

釋義

在本公告內，除非上下文另有規定，否則，下列用語應具有以下含義：

「收購事項」 指 旭陽集團根據股份轉讓協議向旭陽控股收購其所持
目標公司33,600,000股股份

「一致行動人協議」 指 旭陽集團與旭陽控股於2026年4月29日簽訂之《一致
行動人協議》

「一致行動安排」 指 根據一致行動人協議，旭陽控股同意在行使其所持
目標公司股份對應的非財產性權利時與旭陽集團一
致行動之安排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本公司」 指 中國旭陽集團有限公司，一家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
的獲豁免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上市（股份代
號：1907）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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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僅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香港、
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地區

「旭陽集團」 指 旭陽集團有限公司（前稱旭陽化工有限公司），一家
在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為本公司的全資
附屬公司

「人民幣」 指 中國法定貨幣人民幣

「出售股份」 指 根據股份轉讓協議將由旭陽控股向旭陽集團轉讓的
目標公司33,600,000股股份

「股份轉讓協議」 指 旭陽集團與旭陽控股於2026年4月29日簽訂之《股份
轉讓協議》

「附屬公司」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的涵義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深交所」 指 深圳證券交易所

「目標公司」或
 「濱海能源」

指 天津濱海能源發展股份有限公司，一家在中國註冊
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股份於深交所上市（股票代
碼：000695）

「本次交易」 指 包括收購事項及一致行動安排

「估值」 指 估值師對截至估值基準日對出售股份市場價值所作
之評估

「估值基準日」 指 2026年4月22日

「估值師」 指 仲量聯行企業評估及咨詢有限公司，本公司委任以
評估出售股份市場價值的獨立估值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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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旭陽控股」 指 旭陽控股有限公司，一家在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
任公司，由本公司控股股東、執行董事、行政總裁
兼董事會主席楊雪崗先生及其配偶路小梅女士（亦為
執行董事）全資擁有

承董事會命
中國旭陽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楊雪崗

香港，2026年4月29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楊雪崗先生、路小梅女士、李慶華先生、韓勤亮先
生、王年平先生及楊路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余國權博士、王引平先生及劉
曉峰博士。


